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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障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以及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同意公司对 54,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循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
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2020 年 3 月 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近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一）2020 年 6 月 18 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益阳分行购买了“‘汇利丰’2020� 年第 5482�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理财产
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的理财产品予以赎回，取得理财收益 161,095.89 元，并已将
本金及理财收益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2020 年 6 月 18 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益阳分行购买了“‘汇利丰’2020� 年第 5482�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理财产
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的理财产品予以赎回，取得理财收益 483,287.67 元，并已将
本金及理财收益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仍在期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发行
主体

投资金
额 （万
元）

购买主
体 产品期限 资金来

源
预计年化收
益率

关 联
关系

是 否 到
期赎回

1
2020 年公司
第 56 期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湘银
支行

6,0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3/20-2020/9
/18

闲置募
集资金

1.88% 或
4.55% 无 否

2

中国农业银
行“本利丰步
步高”开放式
人民币理财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益阳
分行

1,0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3/30 闲置募
集资金

2.05% -2.
85% 无

截 至
2020/6/2
9 日 ，已
赎回 800
万元，取
得 利 息
32,671.24
元

3

中国农业银
行“本利丰步
步高”开放式
人民币理财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益阳分行

3,0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6/19 闲置募
集资金

1.70% -2.
40% 无 否

4
2020 年 第
223期公司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湘银
支行

2,5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6/30-2020/1
2/30

闲置募
集资金

1.88% 或
5.32% 无 否

5
2020 年 第
224期公司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湘银
支行

2,5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6/30-2020/1
2/30

闲置募
集资金

1.88% 或
5.32% 无 否

6
2020 年 第
265期公司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湘银
支行

2,0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7/20-2020/1
0/20

闲置募
集资金

1.59% 或
4.71% 无 否

7
2020 年 第
266期公司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湘银
支行

2,0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7/20-2020/1
0/20

闲置募
集资金

1.59% 或
4.71% 无 否

8
2020 年 第
267期公司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湘银
支行

3,0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7/20-2021/1
/19

闲置募
集资金

1.88% 或
4.58% 无 否

9
2020 年 第
268期公司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湘银
支行

3,0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7/20-2021/1
/19

闲置募
集资金

1.88% 或
4.58% 无 否

10

“汇 利 丰 ”
2020 年 第
5924 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益阳分行

5,000.0
0

奥士康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2020/8/13-2021/2
/5

闲置募
集资金

3.20% 或
1.54% 无 否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已赎回到期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金额为
462,800.00 万元，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金额 29,200.00 万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对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批准投资额度。

三、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赎回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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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任期届满，为保证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按程序进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
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施珂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行使监
事职权，履行监事义务，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一致。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监
事会监事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施珂女士，1977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国际商务师。 1999

年 6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杭州强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商务专员；2003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
任电化集团进出口专员；2010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 任杭州格林达化学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
理；2017 年 8 月至今，任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人事行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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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萧山区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红十五路 9936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699,5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38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慧儿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徐华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99,5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99,5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蒋慧儿 73,698,956 99.9991 是
3.02 黄招有 73,698,956 99.9991 是
3.03 方伟华 73,698,956 99.9991 是
3.04 尹云舰 73,698,956 99.9991 是

4、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梁晓 73,698,956 99.9991 是
4.02 江乾坤 73,698,956 99.9991 是
4.03 刘树浙 73,698,956 99.9991 是

5、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任姝敏 73,698,956 99.9991 是
5.02 蔡江瑞 73,698,956 99.9991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3,340,8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蒋慧儿 3,340,249 99.9820
3.02 黄招有 3,340,249 99.9820
3.03 方伟华 3,340,249 99.9820
3.04 尹云舰 3,340,249 99.9820
4.01 梁晓 3,340,249 99.9820
4.02 江乾坤 3,340,249 99.9820
4.03 刘树浙 3,340,249 99.9820
5.01 任姝敏 3,340,249 99.9820
5.02 蔡江瑞 3,340,249 99.982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计投票议案和累计投票议案，议案的决议均获得通过；
2、 议案 1、3、4、5 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 议案 2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4、 议案 3、4、5 为累计投票议案，各子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均已经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虞文燕、谭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格林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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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在萧山区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红十五路 9936 号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
开。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的通知期限，公司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任姝敏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并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经审议一致选举任姝敏女士为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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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萧山区杭州
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红十五路 9936 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
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和《关于选举第
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蒋慧儿（董事长）、黄招有、方伟华、尹云舰
独立董事：梁晓、江乾坤、刘树浙
二、 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提名委员会：蒋慧儿、刘树浙、梁晓（召集人）
战略决策委员会：蒋慧儿（召集人）、方伟华、梁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蒋慧儿、江乾坤先生、刘树浙（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黄招有、江乾坤（召集人）、刘树浙
三、 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股东代表监事：任姝敏（监事会主席）、蔡江瑞
职工代表监事：施珂
四、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方伟华先生为总经理，聘任尹云舰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蒋哲男女士为财务总监，聘

任徐华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章琪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附件：简历
一、董事会成员
蒋慧儿女士，公司董事长，1962� 年 11� 月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MBA，高级会计师，是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石化协会氯碱分会会长、杭州市女企业家协
会副会长，2015� 年至 2017� 年连续荣获杭州大江东优秀企业家的称号。 1980 年起就职于杭州
电化集团公司电化厂（电化集团前身，下同），历任主办会计、财务科长及财务经理等职务，2000�
年 12� 月起任电化集团董事、副总裁、总会计师，2009�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担任电化集团董
事、总裁（总经理）、总会计师，2018� 年 12 月起至今担任电化集团董事长、总裁（总经理）；2001�
年至 2017 年 8 月，任杭州格林达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达有限”）董事，2017 年 8 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黄招有先生，公司董事，1942� 年 8�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理事长，
杭州市企 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1961� 年起就职于杭州电化集团公司电化厂，历任杭州电 化
集团公司电化厂技术员、车间负责人、厂长等职务；2000� 年 12�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电化集
团总裁（总经理）、董事长；2009�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电化集团董事长，2018� 年 12� 月
起担任电化集团董事、 名誉董事长；2008�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 任格林达有限董事长；
2017�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方伟华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1978� 年 2� 月出生，重庆大学本科、中国人民大学 MBA、
清华大学 EMBA，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理事会理事。 2000� 年 7�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职
杭州电化集团公司电化厂外贸部；2000� 年 12� 月至 2004� 年 4� 月， 任职电化集团外贸部；
2004� 年 5� 月至 2014� 年 4� 月， 任浙江日华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格林达有限董事、总经理；2017�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尹云舰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1972�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郑州工学院，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是全国标准化委员会电子化学品工作组委员、全国废弃化学品处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浙江省氟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专家。 1994 年 8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杭州电化集团公
司电化厂生产部部门副经理；2000 年 12� 月至 2003� 年 3� 月， 任电化集团生产部部门副经理；
2003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格林达有限副总经 理；2017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梁晓先生，公司独立董事，1973� 年 4�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1 年 8 月至今，任清华
大学化学系副研究员；2005 年 5 月至 2008 年 10 月，曾任石家庄永生华清液晶材料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主任；2017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江乾坤先生，公司独立董事，1974� 年 12�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会计学教授。 2005 年 6 月至
今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任教。 2007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2� 月，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经济学专业博士后；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3 月， 美国东
南密苏里大学和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 任温州市平阳县金融
办副主任。 2017 年 12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刘树浙先生，公司独立董事，1957�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工商银
行杭州分行行长助理兼公司业务部总经理、营业部总经理、票据中心总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杭
州分行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专家等职务，2017 年 12� 月起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监事会成员
任姝敏女士，股东代表监事，公司监事会主席，1963� 年 2� 月出生，毕业于绍兴文理学院，

大专学历；1982� 年 7� 月至 1983 年 12� 月，任绍兴市统战部办事员；1983� 年 1� 月至 1991� 年
1� 月，任职于绍兴市 树人中学；1991� 年 1� 月起，先后就职于杭州电化集团公司电化厂、杭

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集团”）， 历任出纳、会计、主办会计、会计科科长、财务
部经理；2017� 年 8� 月起至今， 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蔡江瑞先生， 股东代表监事，1963� 年 5� 月出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MBA。 1987� 年 7�
月起先后就职于 杭州电化集团公司电化厂、 电化集团， 目前担任电化集团董事、 营销总监；
2018�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施珂女士，职工代表监事，1977 年 12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国
际商务师。 1999 年 6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杭州强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商务专员；2003 年 10 月
至 2010 年 9 月， 任电化集团进出口专员；2010 年 9 月至 2017 年 8 月， 任杭州格林达化学有限
公司人事行政经理；2017 年 8 月至今，任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人事行政经
理。

三、 除董事兼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徐华先生，董事会秘书，1965 年 8 月出生，是浙江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常务理事。 1987 年 8

月至 1993 年 10 月，任杭州叶绿素厂、杭州电化集团公司电化厂、杭州电化集团公司叶绿素厂
技术员；1993 年 10 月至 1997 年 8 月， 任杭州电化集团公司电化厂证券部科员；1997 年 8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杭州电化集团公司电化厂办公室副主任；2000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电
化集团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2010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电化集团办公室主任、董事
会秘书；2017 年 8 月至今，任格林达董事会秘书。

蒋哲男女士，财务总监，1987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税务师。 2010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 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任萧山农商银行信贷主审；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格林达有限财务总监；2017 年 8
月至今，任格林达财务总监。

章琪女士，证券事务代表，1987 年 7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7 月，任东冠集团有限公司法务助理，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7 月，任宝
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务，2019 年 2 月至今，任格林达人事行政部法务、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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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 在萧山区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红十五路 9936 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知期限，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
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候选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并于 2020 年 9 与

15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选举蒋慧儿女士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格林达关

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提名委员会：蒋慧儿、刘树浙、梁晓（召集人）
战略决策委员会：蒋慧儿（召集人）、方伟华、梁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蒋慧儿、江乾坤先生、刘树浙（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黄招有、江乾坤（召集人）、刘树浙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格林达关

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方伟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时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方伟华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格林达关

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格林达关

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尹云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蒋

哲男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格林达关

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七）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

章琪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格林达关

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特此公告。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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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525 号）的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的普通股股票 831,112,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49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2,069,468,880.00 元，扣除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 11,713,974.79 元，扣除其他不含税发
行费用人民币 1,907,652.05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55,847,253.16 元。 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将扣减含税承销及保荐费（共计
人民币 12,416,813.28 元）后的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2,057,052,066.72 元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前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出具了勤信验字【2020】第 0016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兴支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交通银行北京大望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园
支行（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
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金额

（万元） 用途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兴
支行 20000012084300035902531 12,000 德令哈风电项目（50MW）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201560065865850000 127,139.91 阳江南鹏岛海上风电项目
（300MW）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10237000000228388 41,614.49 补充流动资金

交通银行北京大望路支行 110060929013000500423 13,233.31 定边胶泥崾先风电场项目
（50MW）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海淀园支行 91130078801900000592 11,717.49 达茂旗百灵庙风电供热项目

（50MW）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公司及保荐机构与五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署的协议各项条款均无实质差别，

为避免重复披露，故将协议主要内容合并披露如下：

1、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仅用于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
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4、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艺彬、任松涛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 中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20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中信证券。

6、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 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
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8、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中信证券的要求下单
方面终止三方监管协议并注销专户。

9、中信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三方监管协议的，应当在知悉
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中信证券
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1、 如果三方监管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
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2、三方监管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
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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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象西机电工业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427,9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527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赖云来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1 人，董事长赖云来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黄粤宁先生、申

林先生、陈小平先生、林敬伟先生、宋喜会先生、陆建忠先生、蔡锋先生、蔡娥娥女士因工作原
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林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刘志雄先生、孙琳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吴再红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董向阳先生和财务总监吴勃先生列
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
险的议案》 504,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有 1 项议案 ,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同意后通过。该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如下：赖云来、董向阳、吴再
红、宁波乐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宁波乐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培培、唐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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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 3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4,313,6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799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贾化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10 人，副董事长纪伟毅先生、董事沈春水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磊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黎延志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朱亦洪女士、总工程师张先锋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与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61,600 99.9543 38,200 0.0457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308,434 99.8780 298,200 0.1220 0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李鹏峰先生担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244,313,634 10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安
徽省能源
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续签《金融
服务协议》
的议案

14,372,000 99.7349 38,200 0.2651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2.议案 1 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李结华、阮翰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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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 569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5,583,8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77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董事长陈宝先

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428,880 99.9635 155,000 0.036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583,8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583,8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出席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3755� � � � � � � �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6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9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711,0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华君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 相结合

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5 人，董事李惠阳、崔宝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情况；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99,951 99.84 11,100 0.016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99,951 99.84 11,100 0.016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 2020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11,051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5,286,294 99.7904 11,100 0.2096 0 0

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5,286,294 99.7904 0.2096 0 0

3
关于授权管理层 2020年
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的议案

5,297,394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恩颖 丁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 � � � � �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公告编号：2020-049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9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 C座 17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8,079,7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18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魏怡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董事郑毅先生、刘建红先生、陈晓东先生、邱中伟先生、独立董

事丁慧平先生、闵庆文先生、郭洪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贾卫平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昆玉嘉园项目部分办公、商业用房及车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6,418,774 99.9112 165,600 0.088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债权融资计划（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604,165 99.8983 475,600 0.101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914,165 99.9646 165,600 0.035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供借款预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6,794,581 99.7254 1,285,184 0.274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063,581 99.7829 1,016,184 0.217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昆玉
嘉园项目部分办公、 商业
用房及车位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32,489,038 99.4928 165,600 0.5072 0 0.0000

4 关于公司提供借款预计额
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1,369,454 96.0643 1,285,184 3.9357 0 0.0000

5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
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1,638,454 96.8880 1,016,184 3.112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3、4、5 为特别决议审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关联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81,495,391 股）已回

避表决议案 1。
3、议案表决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络投票服务平台提供。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庆龙、谢逸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043� � � � � � � � �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2020-056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9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 50号西门口广场 13楼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681,0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47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伟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5人，独立董事谢康先生、李进一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扬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赵利平先生，副总经理黎钢先生，财务总监卢加女士列

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聘请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679,003 99.9993 0 0.0000 2,000 0.00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请广州酒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5,312,889 99.9624 0 0.0000 2,000 0.0376

注：上述表决情况已剔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表决意见。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仅审议一项普通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以上通过；该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赖江临、陈少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